
国宝人寿〔2018〕医疗保险 007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宝人寿爱呀牙少儿齿科医疗保险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我们保什么、保多久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提供的保障以及我们提供保障的期间。

 
1.1 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分为基本保险责任和可选保险责任，只有投保了基本保险责任，

才可投保可选保险责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下列

保险责任： 

 

以下（一）、（二）、（三）项为基本保险责任： 

 

 （一）意外紧急齿

科治疗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
1
事故后 48小时内，在我们认可的医院

2

或者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
3
接受以减轻被保险人疼痛为目的而进行的紧急齿科治疗，

我们承担该次紧急齿科治疗所发生的合理医药费用。 

我们承担的此项费用累计给付金额以被保险人的意外紧急齿科治疗保险金额为限，

累计给付金额达到其意外紧急齿科治疗保险金额时，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二）口腔全面检

查和洁牙治疗保险

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预防或治疗齿科疾病按照相关流程进行预约后，我

们承担其在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建立口腔档案、接受口腔全面检查
4
、口腔数码全景

片检查和洁牙治疗
5
所发生的合理医药费用。在同一保单年度

6
内，本项责任以一次为

限。 

 

                                                           
1
 意外伤害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

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者身故。 
2
 医院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但不包括精神病院及专供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

毒、养老等非以直接诊治病人为目的之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

四小时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 
3
 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指被保险人接受本合同约定的口腔建档、口腔检查、治疗等项目的口腔医疗机构，由我们在投保时指定，

并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载明。 
4
 口腔全面检查包括检查牙周健康，牙齿是否有龋齿、缺失，乳牙是否滞留，是否有牙列不齐等。通过该项检查，及早发现问题

并及早治疗，医生在检查结束后会给出合理的治疗计划。 
5
 洁牙治疗；该治疗项目包括两项：（1）超声波洁牙：通过超声波的高频震荡作用和水汽作用去除牙齿表面的牙结石和牙垢、清

洁烟渍和茶斑等色素沉着，帮助治疗牙周炎等口腔疾病、以减少牙龈出血或牙齿松动的情况；（2）抛光针对牙面划痕或其粗糙的

表面，使用抛光材料和抛光器械进行抛光，使得牙齿的表面光滑，不易附着食物残留，延迟菌斑和牙石再沉淀。 
6
 保单年度指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生效对应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生效对应日零时止的期间为一个保险单年度。 



 （三）全口涂氟治

疗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预防或治疗齿科疾病按照相关流程进行预约后，我

们承担其在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接受全口涂氟治疗
7
所发生的合理医药费用。在同一

保单年度内，本项责任以两次为限。 

 

   以下（四）、（五）项为可选保险责任：本项保险责任是在已投保基本保险责任的

前提下的可选择的保险责任，若本项保险责任未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载明，

则本项保险责任不产生效力。 

 

 （四）窝沟封闭治

疗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预防或者治疗齿科疾病按照相关流程进行预约

后，我们承担其在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接受窝沟封闭治疗
8
所发生的合理医药费用。

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本项责任以4颗牙齿为限。 

 

 （五）父母护牙关

爱保险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的父母因预防或治疗齿科疾病按照相关流程进行预

约后，我们承担其在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建立口腔档案、接受口腔全面检查、口腔

数码全景片检查所发生的合理医药费用。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本项责任以两次为

限。 

 

   我们在本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给付以上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已从其它途径获得补

偿，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合理医疗费用，我们在扣除其他途径已获得的补偿后，对

于剩余部分费用根据本合同约定给付各项保险责任保险金。 

 

1.2 保险金额  本合同各项保险责任对应的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或其他

保险凭证上载明。 

 

1.3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年。自本合同生效时起，至本合同约定终止时止，并在保险

单上载明。 

 

1.4 合同终止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终止： 

1. 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 

2. 因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情况。 

 

２ 我们不保什么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 

 
2.1 责任免除  因下述一种或多种情形发生齿科医药费用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合

同另有约定的不受此限： 

1. 非被保险人本人或其父母持保险凭证就医时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2. 非在本合同认可的医院或者指定的口腔医疗机构发生的任何费用； 

3. 被保险人因未遵照医嘱而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4. 口腔或牙齿正常的磨损和老化； 

5. 除以减轻疼痛为目的进行的有效齿科手术以外，任何牙齿修复、使用贵金属材

料、牙齿矫正治疗的手术； 

                                                           
7
 全口涂氟治疗：就是利用一种含氟的物质保护剂对每一颗牙齿表面进行氟化处理，减少牙齿龋坏的几率，从而达到减少龋齿的

目的。 
8
 窝沟封闭治疗：指在牙齿完全萌出后用一种高分子复合树脂材料涂在牙齿窝沟内，液态的树脂在进入窝沟后固化变硬，形成一

层保护性的屏障，使牙齿免受食物和细菌的侵蚀，从而增强牙齿抗龋能力。 



6. 牙龈炎、牙周或其他牙龈疾病； 

7. 牙齿美容，如陶瓷镶盖牙齿、美白牙齿以及种植、正畸治疗、牙齿整形等； 

8.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前因遭受意外伤害所导致的牙齿损伤。 

 

３ 如何支付保险费 

这部分讲的是您如何支付保险费。

 
3.1 保险费的支付  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４ 如何领取保险金 

这部分讲的是发生保险事故后受益人如何领取保险金。 

 
4.1 受益人  意外紧急齿科治疗保险金、口腔全面检查和洁牙治疗保险金、全口涂氟治疗保险

金、窝沟封闭治疗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父母护牙关爱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父母。 

 

4.2 保险事故通知  您或受益人应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48小时内通知我们，如果您或受益人故意

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

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

知道或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

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4.3 保险金的申请 

与给付 

 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意外紧急齿科治疗

保险金 

 须由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9
； 

3. 由我们认可的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病理检查、化验检查、医疗费用原始单

据、费用结算明细表及处方等； 

4. 对已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其他任何途径获得补偿或赔偿的，需提供相应机

构或单位出具的医疗费用结算证明； 

5.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它证明文件和资料。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

料。 

 

 口腔全面检查和洁

牙治疗保险金、全

口涂氟治疗保险

金、窝沟封闭治疗

保险金、父母护牙

关爱保险金 

 被保险人应当在本公司指定医疗机构接受齿科治疗。在治疗时，受益人应将本合同

项下的保险金申请权和受领保险金的权利委托给该医疗机构。该医疗机构对被保险

人免收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该医疗机构向本公司提出理赔

申请，该费用由我们直接支付给本公司指定医疗机构，无需被保险人先行支付，本

公司不接受任何非通过我们指定的医疗机构的索赔。 

若实际医疗费用超过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则超出部分的费用由您自行与本公司指定

的医疗机构结算。 

 

                                                           
9
 有效身份证件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等。 



5 如何退保 

这部分讲的是您可随时申请退保，退保可能会有损失。

 
5.1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  您可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10
。 

 

6 需关注的其他内容 

这部分讲的是您应当注意的其他事项。 

 
6.1 合同构成  

 

本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所附的投保单及其他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

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及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6.2 合同成立与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 

 

6.3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
11
计算。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 3周岁

至 15周岁。 

 

6.4 年龄错误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书上填

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

制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

权适用“6.6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有

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付保

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3.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会

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6.5 明确说明与如 

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会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本合同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

我们在订立合同时会在投保书、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

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

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

                                                           
10
 现金价值：现金价值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具体计算公式为“保险费×（1-附加费用率）×（1-保

险经过天数/保险期间的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若被保险人已发生保险金给付，现金价值降低为零。本合同

附加费用率为 35%。 
11
 周岁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会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6.6 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上述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日不行使而消灭。 

 

6.7 合同内容变更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的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请及时以

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

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所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

已送达给您。如果因您未能及时通知我们，而使我们无法提供给您相应的服务，我

们将不承担责任。 

 

6.8 争议处理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双方发生争议不能

协商解决的，可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